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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開 會 程 序

龍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達法定股數時宣佈）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事項

六、選舉事項

七、其他事項

八、臨時動議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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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開 會 議 程

龍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四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開會時間：一一四年六月二十日（星期五）上午九時

開會地點：台南市新化區崙頂里崙子頂 422 號（新化區崙頂里活動中心）

一、報告事項

（一）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三年度決算報告

（三）一一三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四）一一三年度董事領取酬金報告

（五）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二、承認事項

（一）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

三、討論事項

「公司章程」修訂案

四、選舉事項

全面改選董事案

五、其他事項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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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說 明：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第 6 至 8 頁）。

第二案

案 由：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三年度決算報告。

說 明：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三年度決算報告，請參閱附件二（第 9 頁）。

第三案

案 由：一一三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

說 明：依本公司章程第廿七條，本公司配發民國一一三年度提列員工酬勞

1.002%計新台幣 4,654,393 元及董事酬勞 0.521％計新台幣 2,420,000
元，均以現金方式發放。

第四案

案 由：一一三年度董事領取酬金報告。

說 明： 113 年度給付董事之個別酬金，包括個別酬金內容及數額，請參閱附

件三(第 10 頁)。

第五案

案 由：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說 明：1. 本案係依據公司章程第 28 條規定，授權董事會決議將應分派股息

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以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2. 自可分配盈餘中分派股東現金股利每股配發新台幣 0.5 元，合計新

台幣 32,215,287 元，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

數計入本公司其他收入。

3. 本案業經董事會通過並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

他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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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1.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

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書。

2. 財務報表併同營業報告書經送交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並出具審計

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3. 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詳附件一(第 6 頁至第 8 頁)及附件四(第
11 頁~第 20 頁)。

決 議：

第二案

案 由：一一三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民國一一三年盈餘分配表，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竣，並經董事會

決議通過，上述盈餘分配表，請詳附件五(第 21 頁)。
決 議：

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1.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第 6 項規定，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年度盈

餘提撥一定比率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之相關事項，故修

正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請詳附件六(第

22 頁)。

決 議：

四、選舉事項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案。(董事會提) 

說 明： 1. 本公司現任董事任期至 114 年 6 月 13 日屆滿，擬於本次股東會全

面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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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本次應選董事 7 人(含獨立董事 4 人)，任期三

年， 自民國 114 年 6 月 20 日至 117 年 6 月 19 日止，本公司董事採

候選人提名制度。

3.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方式，係採用單記名累積選舉法。

4. 經第十三屆第十八次董事會議審查通過，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詳

附件七(第 23~24 頁)：

5. 提請選舉。

選舉結果：

五、其他議案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董事會提) 

說 明： 1.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

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 因本公司董事及其代表人如有投資或有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

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擔任董事之行為，爰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

如本次當選之董事有上述情事時，同意解除該董事之競業禁止

之。

決 議：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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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附 件
【附件一】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

敬愛的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首先，謹代表本公司衷心感謝各位股東在過去的一年對公司的鼎力支持

與信任！本公司 113 年度個體之營運結果及未來展望報告如下：

113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2,128,343 仟元，較 112 年度減少新台幣

31,463 仟元，113 年度營業利益為新台幣 354,411 仟元，稅前淨利為新台幣

457,600 仟元，綜合損益為新台幣 358,917 仟元，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5.56 元，

較 112 年度增加 1.52 元。

113 年度本公司持續深耕 LED 車燈及模組等週邊產品且開發新客戶，在

營收及營業利益下收到不錯成效。

  依據內外部資源與經濟環境之評估，本公司擬定以下經營策略發展方

向：

一. 拓展全球市場：積極佈局歐美及新興市場，透過多元通路拓展及國

際商展參與，提升自有品牌價值，並提供客戶優質服務。

二. 強化車燈產業鏈：擴大車燈產能，豐富產品種類，開發車用周邊產

品，整合在地產業聚落優勢，以高品質及彈性生產滿足客戶需求，

促進業務成長。

三. 提升研發實力，邁向工業 4.0：持續精進研發能力，逐步規劃及建置

工業 4.0 體系，奠定未來發展基石。

  本公司始終秉持誠信務實、用心負責之經營理念，致力於提供卓越產品

與服務，追求公司與客戶共創雙贏。面對競爭激烈的產業環境，我們不斷精

進研發、持續創新，以期帶動業績成長，回饋各位股東的厚愛與支持。在此，

由衷感謝各位股東對本公司的愛護與鼓勵。

  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龍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林崇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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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 113 年度之經營方針、實施概況、營業計畫實施成果、營業收支預算執

行情形、獲利能力分析、研究發展狀況等說明如下：

一、 經營方針：

1. 持續投入 LED 車燈模組、汽車電子相關產品等具競爭力及市場差異化的產品線。

2. 以本公司對電子及光學等技術能力為基礎，提昇光電及機構等整合能力，以提高

更高階產品為努力方向。

二、 實施概況：

  本公司 113 年全年銷售主要產品 LED 車燈模組數量為 618 仟台及車燈總成數量

為 1,710 仟台(組)。LED 車燈模組及車燈總成產品均因整體消費市場趨緩轉而量縮。

三、 營業計畫實施成果：

113 年度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2,128,343 仟元，較 112 年度減少新台幣 31,463
仟元，113 年度營業利益為新台幣 354,411 仟元，稅前淨利為新台幣 457,600 仟元，

綜合損益為新台幣 358,917 仟元，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5.56 元，茲將本公司 113 年度及

112 年度個體之營運成果列示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四、 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本公司 113 年度未公佈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五、 獲利能力分析：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資產報酬率(%) 11.58 11.67 
股東權益報酬率(%) 20.67 17.12 
營業淨利佔實收資本比率(%) 55.01 68.74 
稅前淨利佔實收資本比率(%) 71.02 54.91 
純益率(%) 16.83 12.05 
每股淨利 (元) 5.56 4.04 

營業收入淨額 2,128,343 2,159,806 (31,463) -1.46%
營業成本 1,596,363 1,619,717 (23,354) -1.44%
營業毛利 531,980 540,089 (8,109) -1.50%
營業費用 177,569 97,189 80,380 82.70%
營業淨利 354,411 442,900 (88,489) -19.98%
營業外收支 103,189 (89,080) 192,269 -215.84%
稅前淨利 457,600 353,820 103,780 29.33%
所得稅費用 99,398 93,590 5,808 6.21%
本期淨利 358,202 260,230 97,972 37.65%
其他綜合損益 715 33 682 2066.67%
本期綜合損益總額 358,917 260,263 98,654 37.91%

增減比例
　　　　　　年 度

項 目
113年度 112年度 增(減)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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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研究發展狀況：

1. 研究發展費用分析：

本公司最近二年度個體研究發展費用佔當年度個體營業費用及營業收入比例如

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2. 研究發展成果總計：

  本公司密切關注市場流行趨勢，致力於推出兼具美觀、節能、環保及安全規

範的高品質車燈產品。同時，我們積極投入車燈新應用技術及車用電子產品的研

發，以創新驅動營收成長，為公司營運注入強勁動能。

七、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擴展歐、美及新興市場之業務，藉由通路佈局及參與國際商展，提昇曝光與行銷

自有品牌價值。擴大車燈產能、增加車燈種類應用與車用相關週邊產品之開發，整合

鄰近車燈產業聚落之優勢，提供客戶多樣化產品並以高品質與富彈性的生產能力使客

戶滿意進而促進公司業務成長。提升研發能力，逐步朝工業化 4.0 規劃與建置，做為

未來成長的基礎。

八、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外部競爭環境方面，大陸車燈製造商在成本控制和生產規模方面具有優勢，對車

燈製造產業帶來競爭壓力。加上自適應頭燈、智慧遠光燈等智慧車燈系統的需求不斷

增加，對車燈製造構成挑戰，必須積極投入相關技術的研發與升級。隨著近期中美貿

易戰日益加劇，對我們來說，既是挑戰，也是機會，透過與歐、美客戶的合作，加強

技術創新、拓展多元市場、優化供應鏈，增加在當地的市場佔有率。

  在法規環境方面，隨著自動駕駛技術的發展，車燈與感測器的整合成為趨勢，相

關法規也將不斷更新。各國政府持續加強環保法規，推動節能減碳，促使需開發更節

能的 LED 等光源。車燈創新需要加強專利申請，保護的公司智慧財產權與技術。

  展望新的一年，本公司將積極應對瞬息萬變的外部環境，加速技術升級與產業轉

型，以鞏固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優勢。經營團隊將持續致力於技術創新與產品升級，持

續精實產線，優化生產流程，提升生產效率與彈性。深化與現有客戶的合作關係，並

積極開發新客戶，以營收成長與獲利提升，回饋股東的長期支持並積極履行企業社會

責任，推動環境永續發展。我們堅信，透過不斷創新與優化，必能回應股東及社會大

眾的期許，並為公司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董 事 長：林崇鎰 經 理 人：林崇鎰 會計主管：康志和

項 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研究發展費用 63,929 57,025 

佔營業費用比例 (%) 36.00 58.67 
佔營收淨額比例 (%) 3.00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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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113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其

中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之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

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

備具報告書，敬請鑒核。

  此致

龍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4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方惠玲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三 月 十 四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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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0

62
62

3,
36

2 
0.

93
9%

3,
36

2 
0.

93
9%

0
0

0
0

34
9

0
34

9
0

3,
71

1
1.

03
6%

3,
71

1
1.

03
6%

無

董
事

 

至
誠

投
資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無

代
表

人
：

 

林
志

隆
 

0 
0 

0 
0 

30
0 

30
0 

62
 

62
 

36
2 

0.
10

1%
36

2 
0.

10
1%

0 
0 

0 
0 

0 
0 

0 
0 

36
2 

0.
10

1%

36
2 

0.
10

1%
 

無

獨
立

董
事

 
方

惠
玲

 
0 

0 
0 

0 
43

0 
43

0 
83

 
83

 
51

3 
0.

14
3%

51
3 

0.
14

3%
0 

0 
0 

0 
0 

0 
0 

0 
51

3
0.

14
3%

51
3

0.
14

3%
 

無

獨
立

董
事

 
蔣

丞
哲

 
0 

0 
0 

0 
43

0 
43

0 
83

 
83

 
51

3 
0.

14
3%

51
3 

0.
14

3%
0 

0 
0 

0 
0 

0 
0 

0 
51

3
0.

14
3%

51
3

0.
14

3%
 

無

獨
立

董
事

 
陳

彥
勳

 
0 

0 
0 

0 
43

0 
43

0 
83

 
83

 
51

3 
0.

14
3%

51
3 

0.
14

3%
0 

0 
0 

0 
0 

0 
0 

0 
51

3
0.

14
3%

51
3

0.
14

3%
 

無

獨
立

董
事

 
莊

岳
峰

 
0 

0 
0 

0 
40

0 
40

0 
75

 
75

 
47

5
0.

13
3%

47
5

0.
13

3%
0 

0 
0 

0 
0 

0 
0 

0 
47

5
0.

13
3%

47
5

0.
13

3%
無

1.
請

敘
明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給
付
政

策
、
制

度
、
標

準
與
結

構
，
並

依
所
擔

負
之
職

責
、
風

險
、
投

入
時
間

等
因
素

敘
明
與

給
付
酬

金
數
額

之
關
聯

性
：

本
公
司

獨
立
董

事
酬
金

係
按
實

際
出
席

董
事
會

、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情

形
支
領

車
馬
費
，

並
參

酌
董
事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及
對

本
公
司

參
與
之

程
度
及

貢
獻
支

領
董
事

酬
勞
。

2.
除

上
表

揭
露
外

，
最
近

年
度
公

司
董
事

為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提
供

服
務
（

如
擔
任

母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轉

投
資
事

業
非
屬

員
工
之

顧
問
等

）
領
取

之
酬
金

：
無
。

【
附
件
三
】
董
事
領
取
酬
金

-10-



��������

	
��
������ ���

����

� � 	
��
�������� :����
������ ! 113 "# 112

" 12 $ 31 %&'()*+,- ! 113 "# 112 " 1 $ 1 %� 12 $ 31 %

&./01+23145+26789+,:#;<��=>�?@AB�

�CDEF�,GHI�����JKL

� � MI���&��,NO;<��PQ�ABRSTMUVWXYZ;

<��[\]^#H7_`abcde�fghXijk&!l;<�m]

^2!l��]^2no#no��[\,p:qr+s	
��
���

�� ! 113 "# 112 " 12 $ 31 %&;<tu,- ! 113 "# 112 " 1

$ 1 %� 12 $ 31 %&;<vk#6789L

����&wx

� � I���TMU���yz��{V;<�+|^#}�]^~Y��

��LI������]^�&���������;<�+&�����

���LI���Q��K<Qy���|�&Ze�M����G��|

�,�	
��
�����������,h�Y�|�&����LI

��� ¡�¢£p¤#¥¦&��V§,:�¨+©����&wxL

ª«��K¬

� � ª«��K¬T­MI���&®G¯°,±	
��
����� 

! 113 "²;<��&��³¨A´&K¬L��K¬����;<��µ

¶#·¸����&¹º»¼:½¾,I���h¿±��K¬À�+©�

�L

【附件四】會計師查核報告書

-11-



� � Á±	
��
����� ! 113 "²;<��&ª«��K¬Â�

Ã��

ÄÅÆÇfÈ&ÉÊ�

� � 	
��
�����Ë´G<¨ÌÍÎÏÐ2�ÑÎÏÐ&\Ò�Ä

Ó,ÔHÕÖ ! 113 # 112 "²Ë´ÄÓ×Ø&ÄÅ7Ù,�ÚÛ×Ø�

 ! 113 "²ÄÅ7ÙÖ ! 112 "²ÄÅ7ÙÜÝ�:�ÞAß��×Ø�

±�µ¶;<�+àáT�ABL½â,I����±�ÚÛAß��×Ø

&ãGÆÇäåÉÊXjÈ¨I"²ª«��K¬L

� � �ªÆÇfÈ&��CD,æçè=>é (êë ),ãGÆÇ ªìíæç

è=>ëéL

� � I���îïðnÄÅ ªñÚòóºô,§:õ�½¾�ö÷& ª

ñÚòó��ºô,:øfhùú�YÄÅûüý& ªñÚòó�Gäå

�kLþ�bc��¢£��Aß��×Ø&wI'�#ûü��,�	h


�� ª(G�
�'�,hÛ��¡Ù²#�¡�Ð�ÊlÄÅtu�

¾Æ�������·,:øf�×Ø�P&ÉÊ�L�±ûü��øf�

�µ�,h�¢¥r�I,
��À2� �À2
�Æ�±!�ûü±!

äå�",:ðn�ûü�#$%Lh��&'�#ABÄÅ()#*+&

(j,Ã�ABÄÅ()#*+&(j,,h-���½hðnäå��¥

r&.c,/øfÄÅÆÇäå#AB¿Ê+sL

bbc���0cÀ1±;<�+&��

� � bc��&��TMUVWXYZ;<��[\]^#H7_`abc

de�fghXijk&!l;<�m]^2!l��]^2no#no�

�[\qr+s&;<��,23��;<��[\�ª&4´ñÚòó,

:ø�;<��5��m½�6789:&AB¿Ê+sL

� � �[\;<�+ý,bc��&��;?@ùú	
��
�����

<=Hã&>?2 ªK¬&ìí,:#<=Hã��wx&@A,BCb

c���DEF	
��
�����8GHãG,8BEF8GGIJ#

ÊlgY&��RKL

� � 	
��
�����&0cÀ1�L}�de��)�`a;<�m

8º&��L

-12-



������;<�+&��

� � I�����;<��&MN,T±;<��µ¶äå��m½�67

89:&AB¿Ê+s¢£/cø¡,h�O����L/cø¡TP²ø

¡,ÔMU}�]^~Y&����#Q�V4>R�;<����&AB

¿Ê+sL¿Ê+sg>m½�6789:LÃ¿Ê+s&SJ7Ù8EF

�g/cT&�àá;<��UA,Q�&HVWD,^Xf¨O�AB�L

� � I���MU}�]^��ý,YA®G¯°#®GZ[LI���;

~Y�È���

 1. \fhùú;<��m½�6789:&AB¿Ê+sö÷]±Qùú

&ö÷õ�#~Y¥r&½¾±D]h¢£p¤#¥¦&��V§:�

¨����&wxL½67g>^#_`2aÒ2b�cd2¿Êe�

8fgñÚòó,b5R�m½�67&AB¿Ê+s&ö÷P�m½

�9:,L

 2. ±���hª&ñÚòó¢£4´&ðn,:õ�rý�u�¥r&�

�ºô,Ô�MNC±	
��
�����ñÚòó&�k�+©�

�L

 3. ùúbc��Q@A��CD&¥r�,#�Q���ú�� ªìí

&/c�L

 4. M§Q¢£&��V§,±bc��@A<=Hã��wx&¥r�,

:#U	
��
�����<=Hã&>?g>(jAB[i&KÐ

8�uäå�PAB¿øj�,��klLI���mf¨��KÐ8

�u�PAB¿øj�,^n�����»op;<��UA,q�;

<��& ªìí,8���ìíT�¿¥rýrs����LI��

�&klT:t�����%Q¢£&��V§¨wxLÔ5uKÐ8

�ug>m"	
��
�����¿vO�<=Hã&>?L

 5. ùú;<�+�?@ ª=>�&µ¶+s2kw#ñx,:#;<�

�äåqr+s ªûü#KÐL

� � I����0cÀ1yz&K¬,?@Q|{&���|#ý},:#

AB��X6�?@���¹º»Q\f&ñÚòó~����L

-13-



� � I���;�0cÀ1o�I���Q��K<Qy���|�&Ze

�������G��|�»�ª���&e�,h�0cÀ1yzQ�g

>Xf¨�àá������&ªT#��K¬�?@ ª�����L

� � I�����0cÀ1yz&K¬»,Wj±	
��
����� 

! 113 "²;<����&ª«��K¬LI��������»Â���

K¬,BCQ�¿q��Oìí�jK¬,8P����u�,I���W

j¿�����»yz�jK¬,½g/cT&âyzQ(j&)SàáB

�QÜ�&���1L

�G�¡�/���K<Q

� � � � � � � � � � � �

7_`abcde�����

� 7bV}�� 1130357402 �
VW-&Åbcde�����

�;V��� 0920123784 �

» � �   � �  � � ! 1 1 4 � � " 3 � � $ 1 4 � � %

-14-



	
��
�����

��������
������

'()*+

 ! 113 "# 112 " 12 $ 31 %

À1�¡�¢£¤

113"12$31% 112"12$31%
¥ ¦ ' ( 7 Ù § 7 Ù §

85'(

1100 67#¨r67�=>é#��   $ 781,991     30    $ 493,224     21
1110 ©¹01ª�q«¬­9&7_'(®85�=>é#¯� 2,356     - 2,646     -
1136 ª°Ä'¸I­9&7_'(®85�=>é2±#²ë� -     - 112,918     5
1150 ¾Æ³§�=>é2ê#ëé� 12,459     1 12,523     -
1160 ¾Æ³§®ªTZ�=>é2ê2ëé#²�� 11,491     - 22,759     1
1170 ¾Æ���=>é2ê#ëé� 449,655     17 512,357     22
1180 ¾Æ��®ªTZ�=>é2ê2ëé#²�� 11,964     1 7,959     -
1200 ��¾Æ��=>é2ê2ë±#²�� 11,666     - 2,346     -
1310 �Å�=>é#ê�� 179,064     7 181,495     8
1410 T´�¬�=>êë� 18,825     1 16,502     1
1479 ��85'( 5,399     - 7,344     -
11XX 85'(F�    1,484,870     57     1,372,073     58

C85'(

1517 ©¹��./01ª�q«¬­9&7_'(®C85�=>é#

µ� 2,924     - 2,924     -
1600 ¿5(2¶·#õ¸�=>é2ê²#²�� 636,818     25 596,681     25
1755 UA3'(�=>é#êé� 6,984     - 16,245     1
1760 ¹'�¿5(�=>é#êº� 51,528     2 52,156     2
1780 ��#·'(�=>é#ê�� 470     - 1,296     -
1840 »¼Q£½'(�=>é#ë�� 11,340     1 15,720     1
1975 ¾øj¿�'(�=>é#ëë� 10,425     - 9,422     -
1990 ��C85'(�=>é2ê¯#²�� 391,831     15 300,471     13
15XX C85'(F�    1,112,320     43 994,915     42

1XXX '� � (� � F� � �   $ 2,597,190     100    $ 2,366,988     100

¥ ¦ ) * # 3 1

85)*

2100 À&Á��=>ê±�   $ 199,650     8    $ 255,000     11
2130 /¨)*�=>é#ëé� 3,403     - 1,255     -
2170 ¾´���=>êµ� 185,580     7 209,219     9
2180 ¾´��®ªTZ�=>êµ#²�� 150,621     6 185,315     8
2219 ��¾´��=>ëê#²�� 73,066     3 68,135     3
2250 )*]¸®85�=>é#ë�� 30,106     1 24,077     1
2280 ÂÃ)*®85�=>é2êé#²�� 6,650     - 9,415     -
2230 I&Q£½)*�=>é#ë�� 44,643     2 34,205     1
2300 ��85)* 1,155     - 1,130     -
21XX 85)*F� 694,874     27 787,751     33

C85)*

2570 »¼Q£½)*�=>é#ë�� 4,908     - 1,885     -
2580 ÂÃ)*®C85�=>é2êé#²�� 526     - 7,176     1
2645 �Ç�V7 628     - 628     -
25XX C85)*F� 6,062     - 9,689     1

2XXX � � )*F� 700,936     27 797,440     34

31�=>ë²�

3110 Äz

I 644,306     25 644,306     27
3200 'I�Å 14,883     - 14,878     1

�ÆÇÈ

3310 QjÇÈ�Å 223,149     9 197,123     8
3320 �JÇÈ�Å 3,950     - 3,950     -
3350 5ÛÉÇÈ    1,013,916     39 713,241     30
3400 ��31  ( 3,950 )     -   ( 3,950 )     -
3XXX 31F�    1,896,254     73     1,569,548     66

)� *� �� 3� 1� F� �   $ 2,597,190     100    $ 2,366,988     100

'=&=>TI;<��&�ÚÛL

ÊKË�ÌÍÎ HcZ�ÌÍÎ ��Ëb�ÏÐÑ

-15-



	
��
�����

��������
������

./01+

 ! 113 "# 112 " 1 $ 1 %� 12 $ 31 %

À1�¡�¢£¤,Ô

Ò
ÇÈ¨¤

113"² 112"²
¥ ¦ 7 Ù § 7 Ù §

4000 ãGÆÇ�=>é2ëé#

²��   $ 2,128,343    100   $ 2,159,806    100

5000 ãG¸I�=>é2ê�2

ëº#²��  (  1,596,363 )  (  75 )  (  1,619,717 )  (  75 )

5900 ãGÓ�    531,980    25    540,089    25

ãGÔA�=>é2ê2ë

º#²��

6100 ÕÄÔA 61,333    3 60,078    3
6200 bcÔA 52,307    2 48,188    2
6300 Ö×XØÔA 63,929    3 57,025    3
6450 T&¡AÙ00�Ú�

�1 -    -  ( 68,102 )  (  3 )
6000 ãGÔA/�    177,569    8 97,189    5

6900 ãG¾�    354,411    17    442,900    20

ãGIÆÇ#Û��=>

é2ëº#²��

7100 �ÜÆÇ 25,029    1 20,045    1
7010 ��ÆÇ 11,668    1 7,385    -
7020 ���1#0� 71,177    3  (  106,614 )  (  5 )
7050 ;<¸I  ( 4,685 )    -  ( 9,896 )    -
7000 ãGIÆÇ#Û�

/�    103,189    5  ( 89,080 )  (  4 )

�ÝÞß�

-16-



�à�ß�

113"² 112"²
¥ ¦ 7 Ù § 7 Ù §

7900 ½�¾�   $ 457,600    22   $ 353,820    16

7950 Q£½ÔA�=>é#ë��  ( 99,398 )  (  5 )  ( 93,590 )  (  4 )
8200 I"²¾�    358,202    17    260,230    12

��./01�=>é2ë

ë#ë��

8310 ¿AÛá�01&¬M

8311 øj¿��â&v

­9� 894    - 42    -
8349 �¿AÛá&¬M

 ª&Q£½  ( 179 )    -  ( 9 )    -
8300 ��./01�¾

Ù�/� 715    - 33    -

8500 I"²./01FÙ   $ 358,917    17   $ 260,263    12

Ò
ÇÈ�=>ë¯�

9710 w� � I   $ 5.56   $ 4.04
9810 ã� � o   $ 5.55   $ 4.04

'=&=>TI;<��&�ÚÛL

ÊKË�ÌÍÎ HcZ�ÌÍÎ ��Ëb�ÏÐÑ

-17-



	


�
�


�
�
�
�
�

�
�
�
�
�
�
�
�


�
�
�
�
�
�

3
1
4
5
+

 
!

11
3
"
#

11
2
"

1
$

1
%
�

12
$

31
%

À
1
�
¡
�
¢
£
¤

�
�

3
1

©
¹
�
�
.
/

0
1
ª
�
q
«
¬

�
Æ

Ç
È

­
9
&
7
_
'
(

¥
¦



I

'
I

�
Å
Q
j
Ç
È
�
Å

�
J
Ç
È
�
Å

5
Û
É
Ç
È

5
Ê
6
0
1

3
1

F
Ù

A
1

11
2
"

1
$

1
%
È
Ù

 
 $

 
64

4,
30

6
 

 $
 

14
,8

72
 

 $
 

16
5,

13
7

 
 $

5,
16

6
 

 $
 

64
4,

82
4

 
( $

3,
95

0 )
 

 $
 1

,4
70

,3
55

11
1
"
Ç
È
­
ä
#
Û
É
�
=
>
ë
²
�

B1
o
È
Q
j
Ç
È
�
Å

-
-

31
,9

86
-

 
(

31
,9

86
 )

-
-

B1
7

Ú
�
�
J
Ç
È
�
Å

-
-

-
 

(
1,

21
6 )

1,
21

6
-

-
B5



å
6
7


�

-
-

-
-

 
(  

16
1,

07
6 )

-
 

(  
16

1,
07

6 )

�
�
'
I
�
Å
4
5

C
17



å
æ
ý
k
5
ç
¢


�

-
6

-
-

-
-

6

D
1

11
2
"
²
¾
�

-
-

-
-

 
  

26
0,

23
0

-
 

  
26

0,
23

0

D
3

11
2
"
²
½
'
�
�
.
/
0
1

-
-

-
-

33
-

33

D
5

11
2
"
.
/
0
1
F
Ù

-
-

-
-

 
  

26
0,

26
3

-
 

  
26

0,
26

3

Z1
11

2
"

12
$

31
%
È
Ù

 
  

64
4,

30
6

14
,8

78
 

  
19

7,
12

3
3,

95
0

 
  

71
3,

24
1

 
(

3,
95

0 )
 

  
1,

56
9,

54
8

11
2
"
Ç
È
­
ä
#
Û
É
�
=
>
ë
²
�

B1
o
È
Q
j
Ç
È
�
Å

-
-

26
,0

26
-

 
(

26
,0

26
 )

-
-

B5


å
6
7


�

-
-

-
-

 
(

32
,2

15
 )

-
 

(
32

,2
15

 )

�
�
'
I
�
Å
4
5

C
17



å
æ
ý
k
5
ç
¢


�

-
5

-
-

-
-

5

D
1

11
3
"
²
¾
�

-
-

-
-

 
  

35
8,

20
2

-
 

  
35

8,
20

2

D
3

11
3
"
²
½
'
�
�
.
/
0
1

-
-

-
-

71
4

-
71

4

D
5

11
3
"
.
/
0
1
F
Ù

-
-

-
-

 
  

35
8,

91
6

-
 

  
35

8,
91

6

Z1
11

3
"

12
$

31
%
È
Ù

 
 $

 
64

4,
30

6
 

 $
 

14
,8

83
 

 $
 

22
3,

14
9

 
 $

3,
95

0
 

 $
 1

,0
13

,9
16

 
( $

3,
95

0 )
 

 $
 1

,8
96

,2
54

'
=
&
=
>
T
I
;
<
�
�
&
�
Ú
Û
L

Ê
K
Ë
�
Ì
Í
Î

H
c
Z
�
Ì
Í
Î

�
�
Ë
b
�
Ï
Ð
Ñ

-18-



	
��
�����

��������
������

6789+

 ! 113 "# 112 " 1 $ 1 %� 12 $ 31 %

À1�¡�¢£¤

¥ ¦ 113"² 112"²
ãGè5&6789

A10000 ½�¾�   $ 457,600   $ 353,820
A20010 Æ1Ô0¬M

A20100 *éÔA    188,478    164,386
A20200 °ÄÔA 826 1,060
A20300 T&¡A0�Ú��1 -  (  68,102 )
A20400 ©¹01ª�q«¬­97_

'(¾0� 290 701
A20900 ;<¸I 4,685 9,896
A21200 �ÜÆÇ  (  25,029 )  (  20,045 )
A22500 .Û¿5(2¶·#õ¸�1  ( 23 )  ( 58 )
A23700 ¿5(2¶·#õ¸Ù00� 1,626 968
A24100 I¢êë��1�0�  (  41,800 )    20,107
A29900 ÂÃrì�1 -  ( 8 )
A29900 �Åí«0� - 1,722
A29900 oÈ)*]¸    11,874 4,256
A30000 ãG'(#)*&¾45�

A31115 îó©¹01ª�q«¬­9

&7_'( - 1,637
A31130 ¾Æ³§ 64  ( 4,295 )
A31140 ¾Æ³§®ªTZ    11,268  ( 8,850 )
A31150 ¾Æ��    71,207 3,198
A31160 ¾Æ��®ªTZ  ( 4,005 )  ( 3,037 )
A31180 ��¾Æ�  ( 9 ) 245
A31200 �� � Å 1,172 1,670
A31230 T´�¬  ( 2,323 ) 828
A31240 ��85'( 1,945  ( 3,185 )
A31990 ¾øj¿�'(  ( 109 )  ( 148 )
A32125 /¨)* 2,148 133
A32130 ¾´³§ -  ( 116 )
A32150 ¾´��  (  23,666 )    46,076
A32160 ¾´��®ªTZ  (  34,694 )    50,484

�ÝÞ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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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à�ß�

¥ ¦ 113"² 112"²
A32180 ��¾´�  ( $ 9,529 )   $ 10,506
A32200 )*]¸  ( 5,845 )  (  16,378 )
A32230 ��85)* 25 20
A33000 ãY(j&67    606,176    547,491
A33100 Æ¢&�Ü    25,513    18,252
A33300 Û´&�Ü  ( 4,612 )  ( 9,902 )
A33500 Û´&Q£½  (  81,737 )  (  97,200 )
AAAA ãGè5&¾678Ç    545,340    458,641

¹'è5&6789

B00040 ¢£ª°Ä'¸I­9&7_'( -  (  29,166 )
B00050 .Ûª°Ä'¸I­9&7_'(    112,918 -
B02700 ¢£¿5(2¶·#õ¸  (  214,843 )  (  226,096 )
B02800 .Û¿5(2¶·#õ¸ 795 593
B03700 ���V7Ùï 2,042 708
B07100 T´õ¸�ÜÝ  (  93,821 )  (  51,580 )
BBBB ¹'è5&¾678�  (  192,909 )  (  305,541 )

ð'è5&6789

C00100 À&Á�Ùï  (  55,350 )  (  35,000 )
C04020 ÂÃI7ñò  ( 9,415 )  ( 9,439 )
C04500 Xó67
�  (  32,215 )  (  161,076 )
C09900 
åæýk5ç¢&
� 5 6
CCCC ð'è5&¾678�  (  96,975 )  (  205,509 )

DDDD ôõ45±67#¨r67&àá    33,311  ( 908 )

EEEE I"²67#¨r67ÜÝ�Ùï��    288,767  (  53,317 )

E00100 "ö67#¨r67ÈÙ    493,224    546,541

E00200 "÷67#¨r67ÈÙ   $ 781,991   $ 493,224

'=&=>TI;<��&�ÚÛL

ÊKË�ÌÍÎ HcZ�ÌÍÎ ��Ëb�ÏÐ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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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龍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一三年度 

期初未分配盈餘 654,999,095

本年度稅後純益 358,202,152

確定福利計畫再衡量數認列於保留盈餘 715,079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10%) (35,891,723)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978,024,603

分配項目：

股東股票股利-每股 0 元 0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0.5 元(註) (32,215,287)

期末未分配盈餘 945,809,316

單位:新台幣元

註：優先分配 113 年度盈餘

董事長：林崇鎰 經理人：林崇鎰 會計主管：康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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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龍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廿七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
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
工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事
酬勞；前述員工酬勞數額中應提
撥不低於百分之三十予基層員
工。但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
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所稱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
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
益。
員工酬勞以股東或現金為之，應
由董事會特別決議，並報告股東
會。
前項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本公司執行買回股份轉讓員工、
員工認股權憑證、員工承購新
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包
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第廿七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
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
工酬勞，不高於百分之五為董事
酬勞。但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
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所稱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
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
益。
員工酬勞以股東或現金為之，應
由董事會特別決議，並報告股東
會。
前項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
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本公司執行買回股份轉讓員工、
員工認股權憑證、員工承購新
股，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包
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依證券交易法
第十四條第六
項規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
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四年六月二十日。

第三十一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
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增列修訂日
期。

-22-



【附件七】 

龍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選人名單

候選

人

類別

姓名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是否已連

續擔任三

屆獨立董

事/理由

董事 至誠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

林志隆

34,000,000 股 國立成功

大學會計

系碩士

智理會計師事

務所合夥會計

師

智理會計師事

務所合夥會計

師

不適用

董事 至誠投資

股份有限

公司

代表人：

蘇聰榮

34,000,000 股 國立中興

大學法律

系

臺南地檢署檢

察官

高雄地檢署主

任檢察官

屏東地檢署主

任檢察官

鼎悅聯合律師

事務所主持律

師

不適用

董事 林崇鎰  430,000 股 La Sierra 
University 
MBA 

龍鋒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龍鋒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董

事長

龍鋒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總

經理

不適用

獨立

董事

陳彥勳       0 股 國立中央

大學機械

工程博士

國立成功

大學企業

管理博士

遠東科技大學

進修學院資訊

管理系主任

遠東科技大學

進修學院暨專

校學務組長

中信科技大學

副教授兼學務

長兼進修部主

任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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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

人

類別

姓名 持有股數 學歷 經歷 現職 是否已連

續擔任三

屆獨立董

事/理由

獨立

董事

莊岳峰       0 股 美國博爾州

立大學（Ball 
State 
University, 
IN, USA)新
聞研究所公

共關係組碩

士

崑山科技大學

國際學院 院

長

崑山科技大學

國際暨兩岸交

流處 國際長

崑山科技大

學國際學院

院長

崑山科技大

學國際暨兩

岸交流處 國

際長

崑山科技大

學公共關係

暨廣告系副

教授

否

獨立

董事

盧貞秀 0 股 國立中山大

學公共事務

管理研究所

碩士

國立政治大

學財稅學系

學士

臺南市政府財

政稅務局局長

高雄銀行獨立

董事

財政部南區國

稅局局長

中國輸出入銀

行常駐監事

財政部稅賦署

副署長

大億金茂股

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燦坤實業股

份有限公司

獨立董事

中正大學財

經法律系兼

任副教授級

專業技術人

員

否

獨立

董事

葉居正 0 股 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系

臺南、新竹、

板橋、臺北地

方檢察署檢察

官

板橋地方法院

法官

臺南地方法院

法官兼庭長

臺灣高等法院

臺南分院法官

兼院長

臺灣高等法

院臺南分院

特聘民事調

解委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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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 錄 

【附錄一】公司章程

公司章程

龍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龍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事業如左：

CC01110 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CD010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CD01040 機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F114030 汽、機車零件配備批發業。

F219010 電子材料零售業。

F401010 國際貿易業。

F401021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輸入業。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

司或分支機構。

第 四 條： 本公司得就業務需要對外保證，其作業依照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辦

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捌億捌仟萬元整，分為捌仟捌佰萬股，每股金

額新台幣壹拾元整，其中未發行部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前項資本額

內保留壹佰伍拾萬股係預留供員工認股權證使用，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

整，得依董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 六 條： 本公司轉投資為他公司有限責任股東時，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規

定，不得超過本公司實收股本之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七 條： 本公司發行之股票概為記名式股票，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機構登錄，惟若印製股票，則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經依法

簽證後發行之。

第 八 條： 股票之更名過戶，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

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均停止之。

第 九 條： 本公司股東事務處理係依相關法令及主管機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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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股東會

第 十 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兩種，常會每年召開壹次，於每會計年度終

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十條之一：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公司提

出股東常會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提案、受理處所

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公司

法第一七二條之一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

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理由。

第十條之二：本公司股東會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舉行，採行

視訊股東會應符合之條件，作業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等相關規定，主管

機關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一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之辦理，悉依公司法及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之。

第十二條： 本公司各股東，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

東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股東會決議事項，應作成

議事錄，由股東會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 20 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

股東。

本公司前項議事錄之分發，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第四章  董事及審計委員會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任期三年，依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採候選

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連選得連任。

本公司全體董事合計持股比例，悉依「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

數及查核實施規則」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之一： 本公司上述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不得少於三人。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候

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

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兼職限制、提名與選任方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依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第十五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

互推董事長一人，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並依照法令及章程、股東會及

董事會之決議執行本公司之一切事務。董事會每三個月至少召開一次。

董事因故不能出席董事會時，得出具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但每一董事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十六條： (刪除)。
第十七條： 除每屆新當選之第一次董事會，由所得選票最多之董事於十五日內召開外，

其後之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之，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會議日期、地點及

議程，於七日前書面通知各董事，但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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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之召集得以書面、傳真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通知之。 

第十八條： 董事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及本章程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

第十九條： 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

理。

第二十條： 董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 營業計劃之擬定及修正。

(二) 盈餘分配或虧損撥補之擬定。

(三) 資本增減之擬定。

(四) 修正公司章程之擬定。

(五) 重要契約之審定。

(六) 經理人之任免。

(七) 分公司聯絡處之設置及裁撤。

(八) 預算、決算之編定。

(九) 不動產買賣及投資其他事業之決定。

(十) 其他依公司法或股東會決議賦予之職權。

第廿一條： (刪除)。
第廿二條： (刪除)。
第廿三條： 公司於董事任期內，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得為其購買責

任險。

第廿四條： 董事長、董事之報酬，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並參

酌國內業界水準，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

第五章  經理人

第廿五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照公司法第廿九條規定辦理。

第六章  會 計

第廿六條： 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下列表冊，並依法定程序提送

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 營業報告書。

(二) 財務報表。

(三) 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廿七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不高於百分之

五為董事酬勞。但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所稱獲利係指稅前利益扣除分派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前之利益。 

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金為之，應由董事會特別決議，並報告股東會。 

前項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執行買回股份轉讓員工、員工認股權憑證、員工承購新股，限制員

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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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八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 10%
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再提列，再視

營運需要或依法令、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為當年度

可供分配盈餘，再併同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議案，

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股東股息紅利。

前項之股息紅利或法定盈餘公積、資本公積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時，授

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行之，並

報告股東會。

第廿九條： 本公司為謀求未來永續經營、穩定成長及健全財務結構等，將視公司經營

狀況及資金規劃，由董事會擬訂盈餘分配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其中現金股利之發放以不低於當年度股利發放總額百分之三十為原則。 

第七章  附 則

第三十條： 本章程未訂事項，悉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四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八月三十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十月十六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八年十一月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三月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八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三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一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六月十三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三十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二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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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十日。

第二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十四日。

第二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六日。

第二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二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龍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林 崇 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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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股東會議事規則 

第  1  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管理機能，

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2  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

之規定。

第  3  條 （股東會召集及開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

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

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

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

觀測站。並於股東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

測站，但本公司於最近會計年度終了日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以上或最近會計年度召開股東常會其股東名簿記載之外資及陸資持股

比率合計達百分之三十以上者，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完成前開

電子檔案之傳送。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東會議事手冊及

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

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應依下列

方式提供股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電子檔案傳

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業許

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

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之事項、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

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

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

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

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

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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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案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

不列為議案。

股東得提出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性提案，

程序上應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一之相關規定以一項為限，提案

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

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

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

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

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

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  4  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委

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五日前

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

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

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

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  5  條 （召開股東會地點及時間之原則）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

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第  6  條 （簽名簿等文件之備置）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人(以下簡稱

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

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

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

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本公司對

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

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到卡以代簽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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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其他會議資

料，

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法人受託出

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

議事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

揭露至會議結束。

第  6  條之 1 （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召集通知應載事項）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

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至少包括下列事項：

(一) 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需延期或續行會議之時間，及

如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 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

議。

(三)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議，經扣除以視訊

方式參與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出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

定定額，股東會應繼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席股

數應計入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

棄權。

(四) 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情形，其處

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之股

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

第  7  條 （股東會主席、列席人員）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

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常務董事一人代理之；其未

設常務董事者，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常

務董事或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司財務業務

狀況之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人者，亦同。

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會過半數之

董事及各類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

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

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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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  8  條 （股東會開會過程錄音或錄影之存證）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過程、投票

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

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報到、提

問、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

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將錄音錄影

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

行錄音錄影。

第  9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或繳交之簽

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

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數及出席股

份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

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

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

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

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

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

股東欲以方式出席者，應依第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

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

請股東會表決。

第  1 0  條 （議案討論）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

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

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

選一人擔任主席，繼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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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  1 1  條 （股東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 (或出席證

編號) 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

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

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

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

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

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

會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

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兩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

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露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  1 2  條 （表決股數之計算、迴避制度）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之虞時，

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灌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

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

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第  1 3  條 本公司股東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

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

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

本公司宜避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

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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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

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

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

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

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

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為之，且應

於計票完成後，當場宣布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主席宣布開

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

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一次性計票，

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訊方式出席

股東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

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

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權或對原議案

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  1 4  條 （選舉事項）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並應當場

宣布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

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並至少

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

訴訟終結為止。

第  1 5  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後二

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

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

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

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事項外，並

應記載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

及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

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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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議事錄載明，

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施。

第  1 6  條 （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出席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

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

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

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

揭露於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

權數者，亦同。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

中心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內容傳輸至公開

資訊觀測站。

第  1 7  條 （會場秩序之維護）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主席得制

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止不從者，

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  1 8  條 （休息、續行集會）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情事時，主

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 (含臨時動議) 未終結前，開會之場地屆時未

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延期或續行

集會。

第  1 9  條 （視訊會議之資訊揭露）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

表決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

席宣布散會後，持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第  2 0  條 （視訊股東會主席及紀錄人員之所在地）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一地點，主

席並應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第  2 1  條 （斷訊之處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易連線測試，

並於會前及會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以協助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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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

行集會情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

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

上時，應於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

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

報到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

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辦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票及計票，

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議時，如扣

除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

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無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

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股東，其出

席股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

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

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

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第十三條第

三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

十四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

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第  2 2  條 （數位落差之處理）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

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

第  2 3  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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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董事選任程序 

第 一 條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一條

及第四十一條規定訂定本程序。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程序辦理。

第 三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組成應考量多元化方

針，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

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或科技)、專業

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其整體應具備之能

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組成。

第 四 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二條、第三條以及第四條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任，應符合「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

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第八條以及第九條之規定，並應依據「上市上櫃公司

治理實務守則」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均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

度程序為之。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但董事缺額達

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

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規定者，應於最近一次

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

時會補選之。

第 六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單記名累積投票法，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

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開選舉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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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數，分發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 八 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

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

過規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抽籤。

第 九 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及計票員各若干人，執行各項

有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 十 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有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與董事候選人名單經核對不符者。

五、除填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六、同一選票填列被選舉人二人或二人以上者。 

第十一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應由主席當場宣布，包含董事當選名單與其當選

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存，並至少保存一年。

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二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三條  本程序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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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全體董事持股情形

一、董事法定最低應持有股數暨股東名簿記載持有股數明細表：

職 稱 應持有股數 股東名簿登記股數

董  事 5,154,446 34,430,000 

二、董事持有股數明細表：

停止過戶日期：民國 114 年 4 月 22 日

職 稱 姓 名 股東名簿登記股數

董 事 長 林崇鎰 430,000 

董  事

至誠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林志隆
34,000,000 

至誠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

獨立董事 方惠玲 0 
獨立董事 蔣丞哲 0 
獨立董事 陳彥勳 0 
獨立董事 莊岳峰 0 

小 計 34,4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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